中共高阳县委党校
部门绩效自评工作报告

1、 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
为做好2022年度县级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工作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根据《高阳县县级部门预算项目绩效自评管理办法》（高财监[2020]6号），我单位对2021年度所有项目支出资金开展了绩效自评工作。
我单位成立由常务副校长王金鹏任组长，副校长周红任副组长，相关科室负责人为成员的绩效评价工作小组，明确各成员在此次自评中的职责。
按照2021年预算执行情况，我单位需进行2021年度绩效自评工作的项目共2项，分别为党校视频会议室建设项目和办公设施购置项目。党校视频会议室建设项目，预算安排项目资金25600元，实际项目支出23299元;办公设施购置项目，预算安排项目资金50000元，实际项目支出49911元。
我单位绩效评价工作小组通过召开工作会议，听取业务工作完成情况汇报；收集核查材料，核查相关制度是否完善；得出评价结论，形成绩效评价报告。

2、 绩效目标实现情况
[bookmark: _GoBack]党校视频会议室建设项目支出23299元，办公设施购置项目49911元，共73210元，资金全部到位，目标全部完成，设施已投入使用并运行良好，达到年度预期目标。党校视频会议室项目通过安装“云课堂”视频系统开展干部培训，不仅克服了培训经费不足、教学资源不够、疫情带来的不便问题，培训规模和培训覆盖面也大幅提高，线上与线下结合的培训方式，也进一步提高了培训效果。办公设施购置项目，改善了办公设施破旧，办公设施数量不足的状况，优化了党校职工的工作环境及工作条件，提高了工作效率。
3、 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
年初绩效目标设定清晰准确，项目管理机制健全、措施保障有力，全面、按时完成各项绩效指标，有效促进部门履职绩效目标的实现。绩效指标全面完整、科学合理，绩效标准恰当适宜、易于评价。
4、 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
通过绩效评价工作的逐步推进，我单位继续加强指导和培训的力度，提高本单位对绩效工作重要意义的认识,逐步树立绩效观念。在绩效评价中确定科学完善的评价原则，树立科学完善的考核原则，构建合理的绩效评价体系，规范和完善单位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的内容，坚持过程的公正性、公共资源配置的合理性。相关人员加强对绩效工作的学习，转变工作态度，改进工作方法，优化工作流程，促进本单位绩效工作的进一步开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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